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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說：「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，與

從死裡復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；因為他們

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樣；既是復活的人，

就為神的兒子。」（路二十35-36）

結語

耶穌說：「叫人活著的乃是靈，肉體

是無益的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，就

是生命。」（約六63），而神就是生命的

源頭（詩三六9）。

呼吸出了問題，就得緊急提供氧氣，

甚至「氣切」搶救；人若一再拒絕耶穌所

提供的生命氣息――真理與聖靈，則屬肉

和屬靈的生命也將日漸枯竭。

古時，神藉著先知以西結向在平原的

骸骨發出預言說：「枯乾的骸骨啊，要聽

耶和華的話。……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裡

面，你們就要活了。……你要發預言，向

風發預言，說主耶和華如此說：氣息啊，

要從四方而來，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，

使他們活了。」（結三七4-9）

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，使

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；我們也真是祂的

兒女。……但我們知道，主若顯現，我

們必要像祂；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。凡

向祂有這指望的，就潔淨自己，像祂潔

淨一樣。」（約壹三1-3）。阿們。  

不可毀謗神，也不可毀謗你百姓的官
長（出二二28）。

《出埃及記》第二十二章記載許多

有關賠償及人道的條例，是摩西第二次

上西乃山後繼十誡所傳達的律例。當中

關於賠償的條例今天已不常用到，但這

一句警戒不可毀謗的條例，至今仍可作

為我們的警惕，筆者願提出來分享。

神不許選民毀謗祂、並百姓的官

長，毀謗神的或作假見證毀謗人的在當

時都是致死的罪（參：利二四15-16；

申十九16-20）。我們必須謹守這個規

範。使徒保羅曾在這條律例上受過虧損

（徒二三2-5）。我們是否也常犯了同樣

的錯呢？當時保羅是在不曉得對方是大

祭司的情況下說的，但今日，我們是否

在明知對方是「百姓的官長」的情況下

說了辱罵、毀謗的話呢？

我們必須謹慎，不斷地檢視自己所

說的話是否在律法上的一條跌倒了。筆

者所見，毀謗的事確實存在教會之中，

甚至是常常發生。弟兄姊妹抱怨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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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線上雜誌             雜誌社信箱

的上級不說，還有發言攻擊教會

內勞苦治理眾人、配受加倍敬奉

的工人。一方面頌讚那為主為父

的，一方面又咒詛那照神的形像

被造的人們。看在眼裡豈不令人

憂心？

我曾看到主內同靈，臺上的

講員，在開放的網路上寫毀謗的

話，不但用難聽的髒話與字眼，

還咒詛對方。頓時我發覺這人似

乎不像我當面認識的人，不曉得

若這些話在審判時句句供出來要怎麼面對神！奇怪的是，讀到這些充滿怨氣與火

藥味的話外，眾人不以為異，反而有人表示同意、認同。實在令我疑惑，難道毀

謗人、說污穢的言語是可以的嗎？

這條律例神既傳達給了百姓，我們就該遵守，行出律法的義來。除了避免講

毀謗的話，當我們發言前要思索：「說這話是否造就人？是否對事情有幫助？」

不然出於血氣的話非但無濟於事，更使自己陷在言語的過犯裡，與不信神的世人

無異。

保守言語上的聖潔，我們必須做到「逼迫你們的，要給他們祝福；只要祝

福，不可咒詛。」（羅十二14）、「被人毀謗，我們就善勸」（林前四13上）。

讓我們口裡所發出的是祝福、讚美和勸勉的話，在言語上開始與世人有所分別。

這誠然不易，但我們必須不斷地學習，追求達到那樣的境界。

三千多年前神告訴祂的百姓：「不可毀謗神，也不可毀謗你百姓的官長。」

希望我們都能銘記在心，不再說毀謗的話，讓這樣的事從教會裡消失吧！           

出於血氣的話非但無濟於事，更使自己陷在言語的過犯裡。
圖／張黑熊

文／杏樹筆耕小組策劃 まつ撰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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